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0年高點 高上公職 ‧ 高分詳解

--  -- 1 

《國籍與戶政法規》
一、依據國籍法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不得擔任那些公職，並請論述其中之法理基礎為

何？（25 分） 

試題評析

地方特考《國籍與戶政法規》命題範圍明列包括四大相關法規，今年試題仍循往例，就「國籍

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各出一題。本題屬「國籍法」之基

本題型，而「國籍法」又以歸化、喪失國籍、回復國籍為重點。本題聚焦歸化者不得擔任公職之

相關規定，106年三等地方特考即曾命題，總複習時亦一再強調，一般考生應都能盡情發揮，應屬

所有考生都能隨心應答之簡單命題。因此，若能在答題內容加強論述「法理基礎」，援引大法官

會議相關解釋令，並另試申檢討意見，應可得更高分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著，頁43~44，精選範題，考點命

中。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75，第1題，考點命

中。

答：
(一)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不得擔任之公職：

1.一般之限制：依據國籍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

(1)總統、副總統。

(2)立法委員。

(3)行政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

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審計長。

(4)特任、特派之人員。

(5)各部政務次長。

(6)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權公使。

(7)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8)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9)陸海空軍將官。

(10)民選地方公職人員。」

2.特別之限制：

依據國籍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前項限制，自歸化日起滿十年後解除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1)即前述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之限制，自歸化日起滿十年後解除，歸化者即可合法任職。

(2)若其他法律之特別規定，則應另依相關規定：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20條規定：「因歸化取

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二)歸化者不得擔任公職之法理基礎：

1.國籍法對於已歸化我國之「外國移民」，除限制絕對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之候選人外，亦限制此類

歸化者不得擔任立法委員、五院院長、政務官或軍職將官等「決策人員」及民選地方公職人員之「被選

舉權」。立法者對歸化者設有取得國籍滿10年後始得行使參政權限制之原因，主要理由似認為此類「特

殊國民」雖已取得我國國籍，但渠等在對我國之忠誠度，或能否融入我國政治經濟民情等事項上仍屬

「待確認」之狀態，從而立法者對歸化者擔任我國相關公職之權利加以限制，且此種限制目前亦為我國

司法實務認定具有合憲性。

2.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18號解釋令意旨：

(1)歸化者不得擔任公職乃係基於公務人員經國家任用後，即與國家發生公法上職務關係及忠誠義務，其

職務之行使，涉及國家之公權力，不僅應遵守法令，更應積極考量國家整體利益，採取一切有利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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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行為與決策；為確保國家安全、民眾福祉暨維護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所為之特別規定，其目的

洵屬合理正當，與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尚無違背。 
(2)又規定自歸化日起滿十年後，方解除上述限制，實乃考量歸化者融入臺灣社會需經過適應期間，且為

使歸化者於擔任公務人員時普遍獲得人民對其所行使公權力之信賴，尤需有長時間之培養，爰規定以

十年為期，其手段仍在必要及合理之範圍內，難謂違反憲法第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3.限制歸化者不得擔任公職之檢討： 

(1)然而上述之限制是否有其實證上或法理上之依據，似仍有再予斟酌之餘地。因依我國現行國籍法之規

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之人須在我國連續居住3至5年以上、無不良素行之犯罪紀錄、並有相當之財產或

專業技能足以自立，且須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者，始符合歸化我國之基本

要件（國籍法第3至7條參照）。且申請歸化我國之外國人，尚須依國籍法第9條規定提出「喪失其原

有國籍之證明」，如忠誠須以量化或具體事證加以證明或檢驗，上開要求應足以證明已取得我國國籍

之「歸化者」對我國之忠誠。從而有無限制「歸化者」在取得我國國籍10年後始得擔任相關公職之必

要，而別無其他例外規定或替代方式，此種限制之要求，實不無疑慮。 
(2)況民主社會本應容許，甚至應係鼓勵多元意見之表達，而移民者基於其原有國籍國之社會人文背景所

表達之意見或其他言行，應有助於我國多元社會之形成，是以有無必要使移民者必須融入我國政經國

情民情，以及是否融入我國國情民情與渠等行使參政權間之關聯，均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二、依據戶籍法規定，申請人可在何種要件情形下，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親等關聯資料，並請

問何謂親等關聯資料且訂定此種要件情形之基本法理為何？（25 分） 

試題評析 

親等關聯資料為戶籍法近年新增訂之規定，以因應人民為辦理人工生殖、器官捐贈移植或財產繼

承時，確認親屬關係之需要。本題屬「戶籍法」之基本題型，為本科之基礎概念，民國103年高考

即曾出題，一般考生應都能應付裕如。因此，在答題論述中，只要分別臚列戶籍法有關「親等關

聯資料」之規定，均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72~74。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頁

124~125，第3題，考點命中。 

 
答： 
(一)親等關聯資料之申請要件 

依戶籍法增訂第65-1第1項規定，申請人有下列六種情形之一者，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親等關聯資料，分別

說明如下： 
1.依人工生殖法規定，接受人工生殖之受術夫妻或人工生殖子女擬結婚或被收養時，有查證親屬關係之需

求： 
(1)人工生殖係指利用生殖醫學之協助，以非性交之人工方法達到受孕生育目的之技術。為健全人工生殖

之發展，保障不孕夫妻、人工生殖子女與捐贈人之權益，維護國民之倫理及健康，特制定人工生殖法。 
(2)依人工生殖法第15條規定，精卵捐贈之人工生殖，不得為下列親屬間精子與卵子之結合：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3)依人工生殖法第29條規定，人工生殖子女，或其法定代理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查詢：結婚對象有違反民法第983條規定之虞時、被收養人有違反民法第1073條之1規定之虞時、違

反其他法規關於限制一定親屬範圍規定之虞時。 
2.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有器官捐贈查證親屬關係之需求： 

(1)為恢復人體器官之功能或挽救生命，使醫師得摘取屍體或他人之器官施行移植手術，特制定人體器官

移植條例。 
(2)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8條規定，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合於下列規定：捐贈器官者

須為成年人，並應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摘取器官須注意捐贈者之生命安

全，並以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為限。 
(3)前項所稱之配偶，應與捐贈器官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但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罹患移植

適應症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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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年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姻親，或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

等以內之親屬，不受第1項第1款須為成年人及第2款移植對象之限制。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捐贈肝臟，

並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出具書面同意。 
3.辦理繼承登記有查證被繼承人之配偶及血親關係之需求： 

(1)依民法第1215條規定，遺囑執行人得代理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等情形，須查證被繼承人之親屬關係。  
(2)又依強制執行法第11條第3項或第4項規定，債權人得代位申請繼承登記，亦須查證被繼承人之親屬關

係。 
4.為依國籍法規定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有查證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需求： 

(1)依國籍法第2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2)為依國籍法上述規定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有查證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親屬關係。 

5.依法院要求或法院審判有查證親等關聯資料之需求。 
6.依其他法律規定有查證親屬關係之需求。 

(二)親等關聯資料之意義 
1.依戶籍法增訂第65-1條第2項規定： 
「所謂親等關聯資料，指戶政機關依據戶籍資料連結親屬關係，依規定提供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2.上述所稱資訊連結系統，指內政部開發之連結介面、電子閘門與資訊中介服務等應用軟體及作業程序。 
(三)訂定此種要件情形之基本法理 

1.人民為辦理人工生殖、器官捐贈移植或財產繼承時，均有確認親屬關係之需要，原雖得由人民申請戶籍

謄本後，自行依各該主管機關需求，填報所需文件辦理，惟因資料繁雜，難免引發爭議。 
2.又戶政事務所受理人民查詢親等關聯資料，囿於現行戶籍資料係以戶為單位，如僅以戶籍謄本查詢，非

但查證所需時間冗長，更易衍生疏漏。 
3.基於簡政便民，乃由內政部戶政司運用現行戶籍資料，透過電腦資訊系統連結親屬關係，並提供人民親

等關聯資料。爰修正現行戶籍法部分條文，增訂第65條之1，並自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起，人民得向任一

戶政事務所申請親等關聯資料，以明確親屬關係。 
4.親等關聯資料之申請人包括：本人、法定代理人、受委託人、繼承人或代為申請繼承登記者。規定親等

關聯資料由申請人親自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另基於簡政便民，如申請人未能親自申請者，亦得以書面委

託他人申請。 
5.為平衡戶籍資料提供及個人隱私保護，雖應依據人民需求提供親屬關聯資訊，惟基於個人資訊安全考量，

戶政事務所僅得提供有利害關係之部分。 
 
三、依據姓名條例之規定，在何種要件情形下，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其中規定不得申

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期間為何，且其規定之法理基礎為何？（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姓名條例」之基本題型，選題於姓名條例重點「三改一不」中之「一不」：不得申請改

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限制。題意淺顯易答，一般考生應都能應付裕如；但因題意過於單薄淺

顯，實不易發揮，得分關鍵應在論述上述規定之法理基礎。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87~95，精選範題，考點

命中。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87，第2題，考點命

中。 

 
答： 
(一)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限制： 

依姓名條例第15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 
1.經通緝或羈押者。 
2.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者。 
3.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者。但過失犯罪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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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限制之期間： 
依姓名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 
1.前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三年止。 
2.換言之，第1款經通緝或羈押者，只要於受通緝或羈押期間，均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 

(三)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限制之對象： 
1.另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 
戶政事務所受理14歲以上國民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者，應向相關機關查詢有無姓名條例第15條所

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情事。 
2.換言之，未滿14歲國民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者，則無須查詢。 

(四)上述規定之法理基礎： 
1.為避免不法人士透過變更姓名逃避犯罪查緝，或再從事不法行為影響社會秩序，姓名條例第15條乃明文

規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限制。 
2.基於受緩刑或易科罰金之宣告者，均屬輕罪，依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兩者應有相同之規範，不應以受

易科罰金之宣告者未執行而剝奪其姓名變更權，爰修訂第三款，以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易服

社會勞動者為限。並另訂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3.原姓名條例規定，其剝奪申請姓名變更權原無期限，亦即終身均不得申請姓名變更；然姓名係人格權之

表現，考量比例原則，此一限制允宜明定一定期間，期滿之後則恢復其申請姓名變更之權利，以啟其自

新，爰於民國92年6月修訂時，增列修正姓名條例第15條第2項，明定第2款及第3款規定不得申請改姓、

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三年止；如此既可落實限制不法人士更名之意

旨，兼可保障民眾更名之權益。 

 
四、依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外國法人之那些內部事項，依其本國法？（25 分） 

試題評析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常為本科較難掌控之單元，對於非法律系之同學常感吃力而難以應付。

本題聚焦涉外民事適用準據時，有關「外國法人內部事項」之規定，為歷年命題較少涉及之該法

第二章「外國法人屬人法」，而且題意明示以法條為主軸，因此背誦「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條

文乃基本得分準據。但僅只陳述條文，內容顯過於薄弱，建議除詳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4條
定外，若能補強該事項相關前後條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及第15條)之規定，則可得加分

之紅利。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78~79。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30。 

 
答： 
(一)有關涉外民事「外國法人」之法律適用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規定：「法人，以其據以設立之法律為其本國法。」 
2.準據說明： 
按內、外國之法人均有應依其屬人法決定之事項，舊法僅就外國法人予以規定，並以經中華民國認許成

立為條件，漏未規定內國法人及未經中華民國認許成立之外國法人之屬人法，實有擴大規範範圍之必要。

現行新法爰均採法人之設立準據法主義，明定所有法人均以其所據以設立之法律，為其本國法。 
(二)有關涉外民事「外國法人之內部事項」之法律適用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4條規定：  
「外國法人之下列內部事項，依其本國法： 
(1)法人之設立、性質、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 
(2)社團法人社員之入社及退社。 
(3)社團法人社員之權利義務。 
(4)法人之機關及其組織。 
(5)法人之代表人及代表權之限制。 
(6)法人及其機關對第三人責任之內部分擔。 
(7)章程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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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人之解散及清算。 
(9)法人之其他內部事項。」 

2.準據說明：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定之屬人法，其主要適用之範圍，乃法人之內部事務，至其具體內容，則因包含

甚廣，難以盡列。現行新法爰就外國法人之內部事務於第1款至第8款為例示性之規定，再輔以第9款之補

充規定，以期完全涵括。 
(三)另補充說明有關「外國法人分支機構之內部事項」之法律適用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5條規定：  
「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外國法人分支機構，其內部事項依中華民國法律。」 

2.準據說明： 
外國法人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分支機構者，該分支機構在法律上雖仍為該外國法人之一部分，其設立卻

是該外國法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或為其他法律行為之必要條件，實務上並有直接以其為權利主體或行

為主體之例，故亦有必要就該分支機構，單獨決定其內部事項應適用之法律。此等分支機構性質上固非

屬於中華民國法人，但因其乃依據中華民國法律設立，關於該分支機構本身之內部事項，自宜適用中華

民國法律。 
 


